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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身心障礙考生應考申請書 

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

98 年度客語能力認證考試 

身心障礙考生應考申請書 
 

姓  名  
准考證

號  碼 (考生請勿填寫) 
申
請
考
生  

性  別  
連  絡

電  話

 

障礙 

類別 
 

障  礙

級  別
□極重度□重度□中度□輕度 

障
礙
狀
況 

1.生活自理能力  2.輔具(自備輔具須經試務人員檢查後始得使用)3.伴隨障礙 

□可          □助行器□調頻助聽器        □視覺障礙（           ）

□尚可        □義足  □義手              □聽覺障礙（右耳：  左耳：  ）

□無法自理    □輪椅  □放大鏡            □語言障礙（           ）

□拐杖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）

□其他（         ）  

連絡人  關係  連絡電話
 

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(請黏貼於本申請書背面) 

考
生
需
求 

身心障礙考生得視需要，於下列應考項目中，勾選一種或多種服務： 

□一、延長考試時間(延長時間由本認證委員會彈性調整)。 

□二、提供放大試題，放大倍率：□word20字型，如：客委會  

□word26字型，如：客委會 
□三、其他所需之特別服務：(請列舉並詳加說明於下，服務內容以各考區現

有之資源及一般性事務設備為原則；無法提供服務時，將另行通知考

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
請
說
明 

一、前項考生於報名時除繳交規定表件外，另請繳交本申請書並於背面黏貼身

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或鑑輔會所發之證明。 

二、凡未依上述規定繳交本申請書之身心障礙考生，一律不予提供任何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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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

98 年度客語能力認證考試 

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黏貼表 

 

 

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

 


